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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304民初611号
海南威辰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相

茂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海南威辰咨询有限公司、上海
怡佳仁食品发展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疫情防
控告知书及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9日下午14时
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2264号

白胡花：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与被告白胡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
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
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7日9时00分在瓯
海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2533号

雷顺步：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与被告雷顺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7日
9时30分在瓯海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2538号

项芳梭：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与被告项芳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
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
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7日9时30分在瓯
海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27执清2号

本院根据孙雄伟的申请，已于2022年3月8日裁
定受理孙雄伟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指定浙江泽
商律师事务所担任孙雄传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管理
人。该申请人的债权人应于2022年5月10日前，向
管理人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
区温州大道878号顺富大厦b幢8层;联系人:季声亮
13968890939,周蒙蒙13757719168)申报债权，申报
时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上述申请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定于2022年5月18日14时30分在苍南县人民法院
第2审判庭(浙江省苍南县灵溪镇玉苍路1661号)召
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等相关材料。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2064号

王学超（公民身份号码330382198907124735）：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万新纬燊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诉被
告王学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王学超无法以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
本院高桥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1971号

王早娣（公民身份号码330411196907142248）：
本院受理原告贾长路与被告王早娣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换程序材料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09时0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濮院法庭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强清1号

本院根据上海上工针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2年4月11日裁定受理了义乌市上针针业有限公
司强制清算案。本院依法指定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
为义乌市上针针业有限公司清算组。义乌市上针针
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清算组申报债权，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担保等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原件。逾
期未申报的，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债权申报地
点:浙江省义乌市经发大道 207 号 6 楼，电话:
15825798278。该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3837号

项瑜、卢志、卢永军:本院受理原告张细铁诉被告项
瑜、卢志、卢永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被告项瑜、卢志、卢永军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6月6日上午9时40分在义乌法院江东办公区国贸第
四审判庭(江东中路371号)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4877号

朱建忠:本院受理原告陈春霞与被告朱建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
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共
计56298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起诉日起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算至实际履行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组成合议庭于2022年6月7日上午9时40分在义乌
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5021号

刘晓强:本院受理原告周翔与被告刘晓强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
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99491.6
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至实际履行完毕
之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2年6月7日上午
10时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3破20号

本院于2018年11月30日裁定受理浙江康大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浙江康
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
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
院于2022年3月31日裁定宣告浙江康大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康大科技股价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5号之一

2022年1月14日，本院裁定受理对东阳立潮建
材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查明，债务人东阳
立潮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
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4月14日裁定宣告
东阳立潮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东阳立潮建
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55号之一

申请人:东阳市东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4月13日，东阳市东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管
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经管理人尽职调查，未查询
到债务人名下的任何财产，债务人无财产可供分配，
且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故管理人请求本院宣告
东阳市东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
程序。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
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人民法
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
序，并予以公告。现东阳市东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管理人请求宣告东阳市东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破
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
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
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宣告东阳市东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破产。二、终
结东阳市东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破产程序。本裁定
自即日起生效。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235号

罗贤兵:本院受理原告金梦珂与被告罗贤兵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84民
初2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罗贤兵归还
原告金梦珂借款6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6万元为

基数，从2021年8月16日起按年利率12%计算至款
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
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148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罗贤兵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5265号

孙满:本院受理原告陈飞飞与被告浙江诸安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孙满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孙满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
支付原告陈飞飞款项人民币93670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利息损失从2021年8月3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陈飞飞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陈满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2142元，公告费850元，共计人民币2992元，
由被告孙满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
民法院5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6494号

孔圣棋:本院受理原告叶文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802民初649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
被告孔圣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
叶文超借款本金123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23000
元为基数，自2021年7月26日起按年利率3.85%计
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760元，由被
告孔圣棋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逾期强制执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孔圣棋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花园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7243号

孔圣棋:本院受理原告郑亦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802民初724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
孔圣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郑亦
辉借款本金43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43000元为
基数，自2021年7月26日起按年利率3.85%计算至
借款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875元，由被告孔圣
棋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
制执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孔圣棋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花园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7033号

杨治平：本院受理原告孙利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802民初70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
告杨治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孙利
平借款2364000元并支付利息；案件受理费25712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6272元，由被告杨治平承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7403号

王涛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1004民初740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于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信用卡透
支本金人民币14995.50元截至2021年10月19日的
利 息 、费 用 等 合 计

9802.81元、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
息、费用及1000元律师代理费(上述利息、费用、律师
费等合计以月利率2%计算所得金额为限)。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0元，公
告费560元，合计101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789号

陈亨福：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789号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与被告陈亨
福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
书（举证期限截至2022年6月13日）。原告要求被告
陈亨福偿还原告信用卡欠款本金52927.90元、利息
102268.95元、核销后息费1725.48元（利息、费用暂
计至2021年10月17日，此后的利息、费用按领用合
约规定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告陈亨福承担原告为本案
支出的前期律师费1500元；被告陈亨福承担本案
的全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朱
丹进行审理，并定于2022年6月14日9时00分在本
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343号

马向胜：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1343号原
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支
行与被告马向胜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
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2年6
月13日）。原告要求被告马向胜偿付原告信用卡透
支本金59615.90元，截至2021年10月19日的利息、
费用15914.91元及自2021年10月20日起至实际付
清之日止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
定计算的利息、费用，同时赔偿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
支付的律师费1000元（上述利息、费用、律师费等合
计以不超过月利率2%为限）；被告马向胜承担本案
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朱丹进
行审理，并定于2022年6月14日9时20分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352号

侯敏霞：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1352号原
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支
行与被告侯敏霞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
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2年6月13日）。原
告要求被告侯敏霞偿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30476.26元，截至2021年10月19日的利息、费用
18410.72元及自2021年10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费
用，同时赔偿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000
元（上述利息、费用、律师费等合计以不超过月利率
2%为限）；被告侯敏霞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由审判员朱丹进行审理，并定于2022年6月14日9时
2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197号

周涛杰、陈宗跃：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
1197号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周涛杰、
陈宗跃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
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2年6月13日）。原告要求被
告周涛杰立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49340.81
元，截至2022年2月1日的利息14284.71元及自
2022年2月2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利
率（以月利率2%为限）计算的利息、违约金；被告陈宗
跃对被告周涛杰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诉讼
费用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
审判员朱丹进行审理，并定于2022年6月14日9时10
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751号
安春希、郑伟平：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

1751号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为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安春希、郑伟平外出，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2年6月5日）。
原告起诉要求你们偿还借款本金50000元、截至
2022年3月21日利息、逾期利息10544.85元，并支
付自2022年3月22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合同
约定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本案诉讼费及所有实现
债权的费用由你们负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6日9
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2民初5924号

李卫诚：原告王怡怡与被告浙江欧健保灵医疗设
备有限公司、李卫诚与破产有关的纠纷一案，因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1082民初59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准许王怡怡撤诉。案件受理费30800元，减半收取
计154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5960元，由王怡
怡负担。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25民初693号

赖勇伟：本院受理原告余佳明与被告赖勇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举证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
等法律文书。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欠
款35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21年8月21日起至款
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付，利息暂计2695元）；2.
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因主张债权的律师代理费损失
35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6月8日上午9时00分在龙游法院第十法
庭进行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21民初327号

杨俊（身份证号码330329200212101930）：本
院受理原告黄玉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根据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1021民初
32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1.限被告杨俊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黄玉珍借款本金
5000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支付自2022年1月19日起至本金实
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驳回原告黄玉珍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缴），公告费560元，合
计610元，由被告杨俊负担（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玉环市人民法院
（2022）浙72民特93号

本院于2022年4月1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梁琰申
请宣告海上事故自然人死亡一案。申请人梁琰称，李
辉钱与梁琰系夫妻关系。2021年9月22日，巴拿马
籍散货船“XINHAIZHOU26”轮空载从定海册子船
厂驶往俄罗斯苏维埃，途经东海水域时与台州路桥籍
渔船“浙路渔88897”轮发生碰撞。本次事故造成“浙
路渔88897”轮沉没，船上7人全部落水，4人获救，李
辉钱等3人下落不明。经舟山市海止搜救中心组织
搜救，李辉钱已无生还可能。下落不明人李辉钱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
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李辉钱将被
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辉钱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李
辉钱情况，向本院报告。 宁波海事法院
（2022）浙72民特94号

本院于2022年4月1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小春
申请宣告海上事故自然人死亡一案。申请人刘小春
称，李小春与刘小春系夫妻关系。2021年9月22日，巴
拿马籍散货船“XINHAIZHOU26”轮空载从定海册
子船厂驶往俄罗斯苏维埃，途经东海水域时与台州路桥
籍渔船“浙路渔88897”轮发生碰撞。本次事故造成“浙
路渔88897”轮沉没，船上7人全部落水，4人获救，李小
春等3人下落不明。经舟山市海止搜救中心组织搜
救，李小春已无生还可能。下落不明人李小春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
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李小春将被宣
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小春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李小春情况，向本院报告。 宁波海事法院

股权转让公告
WYCQ-G-2283

本公司将于2022年5月8日10时至2022年5月9日
10 时（延时的除外）在挂市网（www.guaguaw.net）进行公
开网络竞价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交易标的：由武义县国有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全资控股的武义县正合林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
及其权益，股权转让起始价为人民币110.4万元，保证金
20万元。

二、报名咨询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有意者请于2022年5月7日
16时前到浙江省金华市武阳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办理
报名手续，交易资料每套人民币200元（售后不退）。保证
金交入指定账户（户名：浙江省金华市武阳产权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开户银行：武义农商行壶山支行，账号：
201000187164536）。

三、交易方式及竞价规则详见网站公告。
联系电话：13566932990、15988562889
联系地址：浙江省武义县城东路131号武阳产权交易中心

浙江省金华市武阳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9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5 月 24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新日兴”船；船籍港：舟山；船舶种类：一
般干货船；总吨位：2396；净吨位：1342；船长：87.45米；船
宽：13.50米；型深：7.25米；造船地点及建造厂：浙江舟山/
舟山市龙泰船舶有限公司；建造完工日期：2005年12月15
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西码头浙江成
路造船有限公司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
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

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
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
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 2323219（房）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4月19日

破产财产分配公告
宁波博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债权人：

《宁波博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
于2020年11月2日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20年
11月3日经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以（2020）浙0282破9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宁波博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实施2次分
配，本次分配为第3次分配，分配款项以银行转账方式进

行分配，债权人需办理收款手续。本次分配总额为人民
币76,399.48元，其中：普通债权清偿的财产金额为人民币
76,399.48元。

对于本次分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
理人将予以提存。提存的分配份额将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和第
一百一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特此公告。
宁波博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4月19日

兹有我监民警吕继宏于日前不慎遗失三级警督
警官证一本，警号为3306524，特此声明作废。

浙江省第四监狱政治处
2022年4月19日

兹有我监民警黄彬彬于日前不慎遗失二级警司
警官证一本，警号为3306440，特此声明作废。

浙江省第四监狱政治处
2022年4月19日

遗失
声明

领取提存款通知书
柳东钗：

提存申请人青田县巨浦乡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113325220026539107，机构地址：浙江省青田县巨浦
乡巨浦村）向我处申请办理涉及你户征收补偿安置款的
提存公证事务。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青田县小溪
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浙土审【2021】9号）、征

地补偿安置方案（青征地补字[2020]5号）和现场调查公示
清册，应支付给你征收补偿安置款共计人民币伍仟捌佰
柒拾元（5870元），现该款已于二○二二年三月十六日提
存于我处。

望你在接到本处通知后，由你本人持本通知书及身
份证到浙江省青田县公证处领取提存款。

浙江省青田县公证处
2022年4月19日


